装备第二批完整需求
通用类货物项目需求书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请采购人按此标准填写，谢谢。
项目背景
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结合全市灭火救援装备建设现状，为进一步提升灭火救援装备保障能力，拟购置部分消防装备。
项目名称：
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2026年第二批消防装备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
二、项目内容
第一包:电动破拆工具组

第二包
:无齿锯、机动链锯

第三包:哈里根撬棍

第四包
:电动排烟机

第五包
:便携式消防警示装置

第六包:风力灭火机

第七包:热成像仪

第八包:背负式细水雾

第九包
:移动照明灯组、烟雾照明指示装置   

三、项目预算

第一包：4800000元
第二包：1340000元
第三包：400000元
第四包：1500000元
第五包：540000元
第六包：1600000元
第七包：6900000元
第八包：600000元
第九包：3192000元
四、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提供以下材料：

1. 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扫描件或自然人的身份证明扫描件。

2. 财务状况报告等相关材料：
A.经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4年度或2025年度财务报告扫描件。
B.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书面声明。

注：A、B两项提供任意一项均可。

3. 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书面声明。

4. 投标截止日前3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截至开标日成立不足3年的供应商可提供自成立以来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5. 提交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证明材料。

（二）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五、技术要求

第一包： 

	序号
	标的名称
	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1
	电动破拆工具组▲
	1.用于消防员抢险救援破拆使用。

2.整套破拆工具组包含1把电动扩张器、1把电动剪切器、1把电动剪扩器、1把电动撑顶器、8块电池、4个充电器、背包或背带（根据工具件数相应配备）等组成。

3.破拆工具采用电池提供动力源，无需外接油管。

4.工具采用一键式开关，操作简单便捷。

5.电动扩张器：

◆5.1.最小扩张力≥45KN（测试点距离扩张臂尖端25mm处）；

5.2.最大扩张距离≥600mm；

5.3.重量（含电池）≤20kg；

6.电动剪切器：

◆6.1.最大剪切能力（Q235材料）≥φ35mm（圆钢）；

6.2.最大开口距离≥150mm；

6.3.重量（含电池）≤20kg；

7.电动剪扩器：

◆7.1.最小扩张力≥30KN，（测试点距离扩张臂尖端25mm处）；

7.2.扩张距离≥240mm；

◆7.3.最大剪切能力（Q235材料）：≥φ28mm（圆钢），≥10mm（板材）；

7.4.重量（含电池）≤20kg。

8.电动撑顶器：

◆8.1.最大撑顶力≥130KN；

◆8.2.最大撑顶长度≥700mm；

8.3.重量（含电池）≤20kg；

9所有电动破拆工具间的电池、充电器和电源线附件通用，可互换。

10.可显示电池余量，每块电池容量≥5Ah，电池充电时间≤1h。

◆11.工具具有LED灯，方便夜间使用。

12.工具防护等级：≥IP54。

13.产品具有生产厂家、出厂日期、型号等永久性标识。

14.提供中文详细使用说明书和操作培训视频资料。

15.每件产品需配有在应急管理部消防装备物资信息采集系统注册的（厂家信息录入系统使用地址：http://xfzb.119.gov.cn/fems/）RFID射频电子标签或粘贴二维码，必须保证其防水，不易脱落，可根据甲方要求涂印标识。


	套
	24

	第二包
	
	
	

	1
	无齿锯▲
	1.主要用于切割金属、混凝土等材料。

2.符合《消防应急救援装备 破拆机具通用技术条件》（GB32460-2015）要求。

3.整体结构：

3.1.结构合理，操作便捷、灵活，输油管排列整齐，安装牢固。

3.2.各部件连接牢固，材质结实耐用，受冷热影响后不易脆化。

3.3.引擎：风冷二冲程引擎。

◆3.4.具有过滤系统。

4.装备的各项参数:

4.1.气缸排量：≥70CC。

◆4.2.额定功率：≥3.5kw。

4.3.最高功率转速：≥9000r/min。

◆4.4.锯片直径：≥350mm。

4.5.最大切割深度：≥125mm。

4.6.不加油重量：≤15kg（不含锯片）。

4.7.空载最高转速时噪声：≤105dB。

◆5.多功能锯片与无齿锯同一品牌，可切割高强度钢筋混凝土、砖块、砌块、瓷砖、石材等。 

6.标志清晰、内容准确，并有安全警示标识，外表面光滑平整，无毛刺及加工缺陷，金属件外表面进行防腐蚀处理。

◆7.整套含无齿锯1套（含多功能锯片），另含2片备用多功能锯片，所有锯片同型号，能够与无齿锯配套使用；含1个油料配比壶、2个备用火花塞、1个备用启动手柄、1根备用启动绳。

8.每件产品需配有在应急管理部消防装备物资信息采集系统注册的（厂家信息录入系统使用地址：http://xfzb.119.gov.cn/fems/）RFID射频电子标签或粘贴二维码，防水，不易脱落，可根据甲方要求涂印标识。


	台
	100

	2
	机动链锯
	1.用于切割木质材料和结构。

2.符合《消防应急救援装备 破拆机具通用技术条件》（GB32460-2015）标准。

3.整体结构：

3.1.结构合理，操作便捷、灵活，输油管排列整齐，安装牢固。

3.2.各部件连接牢固，材质结实耐用，受冷热影响后不易脆化。

3.3.具有自动复位停机开关。

◆3.4.具有过滤系统。

4.装备的各项参数:

4.1.气缸排量：≥50CC。

◆4.2.功率：≥2.4KW。

4.3.最高功率链条速度：≥17m/s。

4.4.空载最高转速时噪声：≤105dB。

◆4.5.导板长度：≥33㎝。

4.6.不加油重量（不含导板、链条）≤5.5kg。

4.7.切割速度：≥500cm2/min。

5.标志清晰、内容准确，并有安全警示标识，外表面光滑平整，无毛刺及加工缺陷，金属件外表面进行防腐蚀处理。

◆6.整套含链锯1套（含链条），另含2条备用链条，所有链条同型号，链条与链锯同品牌。1个油料配比壶、2个备用火花塞、1个备用启动手柄、1根备用启动绳。

7.每件产品需配有在应急管理部消防装备物资信息采集系统注册的（厂家信息录入系统使用地址：http://xfzb.119.gov.cn/fems/）RFID射频电子标签或粘贴二维码，防水，不易脱落，可根据甲方要求涂印标识。
	台
	100

	第三包
	
	
	

	1
	哈里根撬棍▲
	1.多功能消防铁铤、具有撬、砸、刺、捣、绞、扭等功能。

2.杆体一端设置有拔钉器（羊角撬），另一端是尖镐头（鹰嘴撬）+扁镐头（鸭嘴撬），尖镐头和扁镐头固接为一体；

3.杆体表面设置有防滑纹。

4.每根重量：≤5.5kg；

5.单根整体长度：910±20mm；

6.拔钉器长度约187mm，宽度约67mm±5mm，开口约20mm±5mm。

7.扁镐头（鸭嘴撬）：宽度约50mm±5mm，高度约153mm。

8.尖镐头（鹰嘴撬）：长度约95mm±10mm。

◆9.产品尖刃能凿穿厚度约1.6mm的Q235A钢板且刃口无明显崩刃和开裂，起撬部位应能承受最大约7840N的载荷。

◆10.手柄力≥800N，撬锁力≥16KN，拔钉力≥18KN，撬门力≥10KN。工具撬口、刀口、镐头、切割头载荷≥600KG。

◆11.工具头为镍铬合金钢精制而成，刃口做热处理，硬度≥45HRC。撬棍为锻造工艺。


	根
	400

	第四包
	
	
	

	1
	电动排烟机▲
	1.用于火灾现场排烟使用。

2.符合《移动式消防排烟机》（GB27901-2011）标准。

3.整体结构：

3.1.电动排烟机，具有背带，可折叠背负，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小巧轻便，便于运输。

3.2.可用220V市电驱动和电池驱动。

◆3.3.电动排烟机具备LED照明功能。

4.排烟机要求：

◆4.1.最大排风量：≥8000m³/h；

◆4.2.额定功率：≥600W；

4.3.使用环境温度范围：≥-20℃～+60℃；

4.4.电池使用时间：≥60min；

4.5.充电时间：≤6h；

◆4.6.总质量：≤30kg。

◆5.配备折叠式手推车，便于运送排烟机。

6.结实耐用，表面平整光滑，连接件和紧固件装配牢固，金属部件进行防腐处理。

7.做工精细，无毛刺。所有铸件外表面无沙眼、疏松、裂纹、结疤等缺陷，受冷热影响后不易脆化。

8.外壳防护等级：≥IP54。

9.排烟机在额定转速、最小仰角工况下，连续运行20min，最大自行移动距离≤200mm。

10.每件产品需配有在应急管理部消防装备物资信息采集系统注册的（厂家信息录入系统使用地址：http://xfzb.119.gov.cn/fems/）RFID射频电子标签或粘贴二维码，防水，不易脱落，可根据甲方要求涂印标识。


	台
	50

	第五包
	
	
	

	1
	便携式消防警示装置▲
	1.用于消防救援人员在公路救援时的警示。

2.由警示牌、警示屏、警示灯、警报器和框架组成。具有标牌显示、电子屏显示、爆闪和扩音等功能。

3.可将预置的文字输入到电子屏上显示。

4.收缩尺寸：≥750mm×350mm×100mm；

5.展开尺寸：≥1200mm×350mm×100mm；

6.警示屏

6.1.类型：P10模组；

6.2.单元板分辨率：≥30点×60点；

6.3.能够显示多种方向引导和文字提示；

7.爆闪灯：红色，≥2块LED模块，警示作用明显；

◆8.扩音器：≥80dB；

◆9.锂电池满电使用时间：≥8h；

10.防护等级：≥IP44。

11.支架：支架可展开，可竖起来，角度约80°±5°，展开后高度：≥1200mm。


	套
	150

	第六包
	
	
	

	1
	风力灭火机▲
	1.用于扑救森林和荒草火灾使用。

2.符合《林业机械 便携式风力灭火机》（GB/T10280-2008）标准。

3.总体要求：由汽油机、离心式风机、风筒、背带、把手、油门拉线等组成。

4.背负式，带有减震系统，具有可调节带透气减震垫的双肩背带，背负舒适。

5.机器重量分布合理，机器重心低，背负时能够与人体重心重合，在平地行走和爬坡时不会产生后仰的趋势。

6.发动机控制装置的操作原件均集成在把手上，操作简单。

◆7.功率：≥2.5kw；

8.气缸排量：≥60cm3；

9.怠速转速：≥2000r/min；

10.有效风力灭火距离：≥1.7m；

◆11.出风口风量：≥0.4m³/s；

12.一次加油连续工作时间：≥60min；

◆13.整备质量：≤15kg；

14.手感震动：≤2.5m/s；

15.耳旁噪声：≤100 dB（A）；

16.常温启动时间：≤10s；

17.出风口为金属材质；

18.产品做工精细，塑料件表面光滑，无裂痕缩孔等缺陷。冲压件完整，无裂纹和毛刺。铸件无缩孔、疏松和变形等缺陷。焊接件焊缝平整，无烧穿、裂痕和漏焊等缺陷。镀件镀层均匀，附着牢固，表面平整。

19.整机装配正确、完整，运动件转动灵活，无干涉、阻滞等异常现象。

20.配备备用背带1条、备用风管1个。


	台
	200

	第七包
	
	
	

	1
	热成像仪▲
	1.用于在灭火救援现场寻找火源或被困人员。

2.符合《消防用红外热像仪》（XF/T635-2023）标准。

3.使用电池供电，可单手持携带或固定佩戴于身体某一部位，配备伸缩扣。

4.热像仪要求：

◆4.1.采样速率：≥25帧/s；

4.2.像素：≥300×200；

4.3.工作波段范围：≥8μm~14μm；

4.4.测量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4.5.使用环境要求如下：

4.5.1.工作环境温度范围：≥-10℃~260℃；

4.5.2.最大工作环境湿度：≥85%（@40℃）；

◆5.具有声或光报警或低电量提示报警功能；

◆6.显示功能：

6.1.带有彩色液晶显示屏，尺寸≥2.5英寸，分辨率≥600×400，幕亮度可进行档位切换，档位不少于3个，全中文操作系统。

6.2.在红外方式下，至少具有白热、黑热、伪彩色三种显示模式，显示内容有温度测量值、电池耗量、温度标尺、超温、拍照或摄像状态，以及电子罗盘、经纬度定位信息等。

6.3.具有发射率、目标距离、相对湿度、反射温度、大气温度、环境温度设置功能。

6.4.支持中心点温度显示，全屏最高温、最低温实时追踪，具有固定测温区域检测功能，可选择追踪范围大、小。

◆7.其它功能：

7.1.具有图像降噪功能、拍照或摄像及存储功能、照片或录像的回放功能、单点或多点温度显示功能或提示功能；

7.2.具有修正功能，可以输入目标距离、目标发射率、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后，自动计算修正大气透过率和目标表面发射率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7.3.画面具有放大功能；

★8.质量：≤0.5kg（含电池）。

◆9.空间分辨力：≤3.5mrad。

◆10.当环境温度在23℃±5℃，焦距50mm，F数为1时，噪声等效温差（NETD）≤0.1K。 

★11.测温范围：≥-20℃~1000℃。 

◆12.对黑体温度测量值的漂移量≤2℃（黑体≤100℃时）或≤2%（黑体≥100℃时）。 

13.连续稳定工作时间：≥4h。

★14.外壳防护等级：≥IP67。

15.装备以三个方向（x、y、z）从1m高度各自由跌落到混凝土地面一次后，检查红外热像仪功能，仍符合上述需求。

16.主机具有Type-C数据线充电功能。

17.主机及其壳体无划伤、凹陷、变形、脱漆，壳体装饰件文字、数字、符号标志应正确、易辨、清晰。

18.红外热像仪上应具有永久性铭牌，铭牌文字清晰，至少包含以下内容：制造厂名称、产品名称和型号、生产日期或编号、产品执行标准代号、测温范围、使用环境要求、认证标志或批准文件的编号（如有）。 
	个
	300

	第八包
	
	
	

	1
	背负式细水雾▲
	1.用于火灾现场灭火，背负式携带，采用气瓶贮存压缩气体给系统进行加压供液的灭火装置。

2.符合《细水雾枪》（XF1298-2016）标准要求。

3.总体要求

3.1.灭火装置由气瓶、储液瓶、背负装置、气管、喷枪、安全阀、软管、减压装置等部件组成。

3.2.贮液容器和贮气瓶的外表正面标注所贮介质标识，字体明显、清晰。

4.技术参数

◆4.1.细水雾枪质量：≤5kg，细水雾枪及装置总质量（含液和气）：≤30kg。

4.2.装置水容积：≥12L。

4.3.装置气瓶容积：3L，单气瓶，气瓶额定工作压力30MPa，存储气体为压缩空气。

4.4.雾滴粒径：Dv0.50：≤200µm，Dv0.99：≤400µm。

◆4.5.水雾喷射射程：≥10m，细水雾喷射射程：≥5m。

4.6.可添加水系或泡沫灭火剂。

◆4.7.灭火等级为：A类≥3A，B类≥55B。

5.交货时提供中文详细使用说明书。

6.每件产品需配有在应急管理部消防装备物资信息采集系统注册的（厂家信息录入系统使用地址：http://xfzb.119.gov.cn/fems/）RFID射频电子标签或粘贴二维码，必须保证其防水，不易脱落，可根据甲方要求涂印标识。

 
	个
	50

	第九包
	
	
	

	1
	移动照明灯组▲
	1.用于灭火救援现场大范围应急照明。

2.符合《消防移动式照明装置》（GB26755-2011）等国家相关标准。

3.可手提、肩背等多种方式携带。

◆4.灯具采用三灯头设计，灯头转动自如，可单向照明或环照照明；

5.电池额定电压：≥DC22V；

6.额定容量：≥25Ah；

◆7.LED光源功率：≥180W；

8.强光状态下中心照度（单向）：≥600lx@10m处；

◆9.强光状态下中心照度（单向）：≥2000lx@5m处；

10.强光状态下中心照度（单向）：≥55000lx@1m处；

◆11.强光模式下连续工作时间：≥6h；

12.工作光模式下连续工作时间：≥9h；

13.弱光模式下连续工作时间：≥12h；

14.最大起升高度：≥3500mm；

15.收缩后高度：≤1200mm；

16.重量：≤15kg；

17.防护等级：≥IP66；

18.具有警示功能，灯具散热、防水、抗震抗冲击性良好；

19.灯具适当位置可显示电量信息。

20.灯具做工精细，部件连接处牢固，无缝隙。

★21.灯具防爆。

22.灯具内部电路布局合理，电路连接简洁规范，易维护。

23.配备充电器。

24.产品铭牌标有“制造厂名、产品名称、产品型号、制造日期、防爆等级”等标识。

25.每件产品需配有在应急管理部消防装备物资信息采集系统注册的（厂家信息录入系统使用地址：http://xfzb.119.gov.cn/fems/）RFID射频电子标签或粘贴二维码，防水，不易脱落，可根据甲方要求涂印标识。 
	套
	100

	2
	烟雾照明指示装置
	1.用于火灾中烟雾较大区域指示救援路线及道路照明，方便人员疏散。

2.整套照明装置分为4个灯具，堆栈式结构，分体式照明设计，灯具可整体携带，每个灯具可独立放置于地面进行照明。

◆3.灯具可发射红绿激光，在烟雾中产生清晰光柱，有效穿透烟雾；

4.灯具周边有LED环照形光源；

5.每个灯具要求：

★5.1.灯具防爆；

5.2.电池额定容量：≥2Ah；

◆5.3.LED光源光通量：≥800lm；

5.4.光源使用寿命：≥80000h；

◆5.5.激光模组功率：红光≥100mW，绿光≥50mW；

5.6.连续放电时间：≥4h；

5.7.防护等级：≥IP67；

5.8.具有电量显示和充电提醒，能够车载充电，具有警示标识和悬挂组件；

5.9.承重：≥80kg；

6.整组重量：≤5kg；

7.可统一充电，配备便携背包；

8.产品外观有生产厂家名称、型号规格、产品编号、防爆等级等清晰且不易脱落的标识，有独立身份信息；

9.灯具电池上有明确的生产厂家标识和生产日期。


	套
	120


注：

★为实质性参数，投标产品如不满足将导致投标无效。
六、商务要求

（一）保修问题
1. 提供所投产品质保期内的的免费上门保修，终身维修，其中，第1、4、7、8、9包质保期5年，第2、3、5、6包质保期3年。保修期内免费更换零配件，7×24小时技术响应，48小时内维修工程师到达维修现场。保修期后只收取折扣后更换零配件价格，7×24小时技术响应，48小时内维修工程师到达维修现场。保修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2. 提供所投产品制造商服务机构情况，包括地址、联系方式及技术人员数量等。

3. 提供原厂标准的易耗品、消耗材料价格清单及折扣率，保修期后设备维修的价格清单及折扣率。

4．提供主要零部件价格清单，并承诺在采购人使用期间，更换零部件价格不得高于清单内价格。
5．所供产品如出现2次验收未通过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6. 提供免费的现场（各基层消防站或重大现场）技术使用培训。初次配发后，中标人须提供上门的免费技术使用培训，同时为最终用户提供培训学习资料视频。在商品使用年限内，中标人承诺随时免费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参与采购方组织的全市巡检巡修活动，并每年自行组织技术人员对全市用户使用情况进行巡检。
7. 中标供应商在与采购人签订合同时，将中标产品的技术规格书、检验报告（如有）复印件、认证（如有）复印件等文件订入合同末尾。
8. 交货前，中标供应商须在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消防装备物资信息采集系统（http://xfzb.119.gov.cn）录入符合本次招标采购要求的装备信息，根据本次招标要求的装备信息申请编码，制作RFID数字管理标签。中标供应商应预先填写RFID编码的基础信息并对标签进行永久标识或相对固定。签订合同时，中标供应商须与采购人确认RFID标签的安装位置。
（二）交货要求
1. 交货期：自签订合同之日起3个月内交货，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请各投标人在标书中注明供货期，以签订合同时间为限，合同将以此为依据。

2. 交货地点：天津市北辰区朝阳路50号（普济河道与南口路交口），天津消防战勤保障队。联系人，卢助理，联系电话15802258119。
3. 提供制造商完整的随机资料，包括完整的使用和维修手册等。

4. 特别要求：交货时要求投标人就所投产品提供产品说明书，同时采购人有权要求投标人对产品的合法供货渠道进行说明，经核实如投标人提供非法渠道的商品，视为欺诈，为维护采购人合法权益，投标人要承担商品价值双倍的赔偿；同时，依据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追究其他责任，并连带追究所投产品制造商的责任。
（三）付款方式
本项目为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本级及部分支队委托总队通过统招分签的方式进行采购，合同签订单位、采购数量如下表所示：
	包号
	采购项
	单位
	数量

	
	
	
	

	第一包
	电动破拆工具组
	套
	24

	第二包
	无齿锯
	台
	100

	
	机动链锯
	台
	100

	第三包
	哈里根撬棍
	根
	400

	第四包
	电动排烟机
	台
	50

	第五包
	便携式消防警示装置
	套
	150

	第六包
	风力灭火机
	台
	200

	第七包
	热成像仪
	个
	300

	第八包
	背负式细水雾
	个
	50

	第九包
	移动照明灯组
	套
	100

	
	烟雾照明指示装置
	套
	120


在签订合同后30个工作日内预付合同额的50%，货到现场安装、调试完毕，所有设备使用无质量问题，验收合格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额的50%（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七、验收标准
产品验收及相关费用由投标人负责。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和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企业标准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采购人有权根据需要设置出厂检验、到货检验、安装调试检验、配套服务检验等多重验收环节。必要时，采购人有权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参与验收的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的意见作为验收书的参考资料一并存档。验收结束后，应当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

